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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关于建设

并购集聚区的支持政策

为贯彻落实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》《上海市

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（2025-2027 年）》和《关于

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并购集聚区的行动计划》，建设虹桥

并购集聚区，依据《上海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沪虹商管〔2024〕9 号）、《上海市虹桥国际中

央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沪虹商管规〔2024〕

1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支持政策。

一、支持对象和基本条件

本政策重点支持开展并购交易的各类市场主体，以及为并

购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。

申报主体需符合《上海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专项发展资

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二条规定条件。

二、主要支持内容

（一）支持壮大并购交易规模。支持符合全市产业体系和

商务区产业导向的申报主体，通过并购吸收优质资产，围绕产

业链开展同行业、上下游并购和吸收合并。对申报主体通过并

购交易扩大规模、强链补链、转型升级的，且交易实际发生额

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并购交易（含跨境并购）项目，给予并购

买方交易实际发生额不高于 1%的一次性奖励，单笔并购交易奖

励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。

（二）对并购交易贷款给予贴息。按照并购买方实际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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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的 30%给予贴息支持，每家申报主体每年并购贷款实际贴

息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。

（三）吸引并购基金集聚。对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

登记备案的并购基金或侧重开展产业并购的私募股权基金，根

据基金实际募资规模给予基金管理方最高不超过500万元人民

币的分档奖励。

（四）实施并购专业服务券制度。支持并购交易主体采购

专业服务开展并购交易，按照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50%，给予每

家申报主体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五）搭建综合性并购服务平台。支持第三方市场化并购

服务平台为并购市场提供项目搜索、交易撮合、融资对接、咨

询、培训、路演等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。根据平台为商务区提

供的服务数量、质量，及交易撮合的成功案例数量、规模等，

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的奖励。

（六）支持打造并购主题特色产业园区。支持打造以并购

为主题的特色产业园区，相关政策参照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

关于特色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》执行。

（七）举办高规格并购主题行业活动。对公共性、有带动

效应、有重要影响力的并购主题活动，参照《虹桥国际中央商

务区关于国际会展之都承载地建设的支持政策》执行。

（八）支持并购研究成果发布。支持编制发布具有引领

性的并购投资领域的报告、指数、行业白皮书等成果，给予编

制单位不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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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本政策适用于符合申报要求的参与或服务并购交易

的各类申报主体，具体申报要求和扶持标准详见《支持政策》

的申报指南。

（十）同一申报主体在享受政策支持时遇到重复事项的，

从优不重复。

（十一）在本意见实施过程中如遇个别行业环境发生重大

变化，管委会将会同相关区政府研究调整行业扶持标准和政策，

并以申报指南形式发布。

（十二）本意见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者本市颁布新政策，

则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十三）本意见由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负

责解释。

（十四）对存在弄虚作假、串通作弊、虚报冒领、截留挪

用等违规行为的单位和社会中介机构，取消其申请扶持政策的

资格并严肃处理。对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，移交有关部门依法

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十五）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

月 31 日。


